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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2 

(七)客戶如為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、網路

借貸平台業者、金錢服務營運商、虛擬資

產業者，貴行得依 風險管理或內部政策，

事先於三十日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

客戶後，停止一部或全部交易或服務，或 

一部或全部終止本契約。 

無 新增AML相

關條款 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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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整 台 灣

Pay 手續費

率收費標準。 

 


